附件1

成都市新津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仪器设备计量检定/校准/检测
服务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述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要求，对成都市新津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目前在用的仪器设备定期进行计量检定/校准/检测，为确保仪器设备测量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成都市新津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计划采购1年仪器设备计量检定/校准/检测服务。
二、服务内容及要求
1.供应商具有法定计量检定机构《计量授权证书》。
[bookmark: _GoBack]2.供应商具有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认可证书（CNAS证书），且证书范围包含采购人附件2中所有的需检定/校准/检测的仪器设备。
3.正常情况下，接到采购人计量设备检定校准需求通知后，供应商应在48小时内上门取件；无法取检的设备，应在3个工作日内安排人员上门检定校准，设备检定校准后应在15个工作日内出具检定/校准/检测报告。
4.对采购人要求紧急检定校准的设备，供应商接到通知后应在4小时内上门取件；无法取检的设备，应在24小时内安排人员上门检定校准，设备检定校准后应在8小时内出具检定/校准/检测报告。
5.供应商在仪器设备检定校准交接工作中，应与采购人做好仪器设备的交接登记工作，包括仪器名称，型号规格，出厂编号，管理编号，台件数，双方交接人，日期等。
6.供应商在仪器设备检定校准过程中如发现仪器设备存在问题及时现场指导，对于不合格仪器设备出具退检单并说明不合格原因，仪器设备维修后尽快复检。供应商需对检定校准不合格的仪器设备提供复检服务（费用包含在报价中）。
7.供应商应与采购人签订保密协议，对仪器设备的检定、校准证书或检测报告以及采购人提供的相关资料信息负有保密义务。
8.供应商根据采购人设备使用情况制定年度及周期检定校准服务计划，具体检定校准工作时间与采购人提前协商，确保各类设备在有效期之内。
